
1 
 

交通運輸委員會 
第十二次（五／二五至二六）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荃灣民政事務處會議廳 
 
出席者： 

陳崇業議員，BBS，MH（主席） 
鄭捷彬議員（副主席） 
古揚邦議員，MH 
伍俊瑜議員 

林婉濱議員 

周森明議員 

邱錦平議員，BBS，MH 
張文嘉議員，MH 

梁昌明議員，MH，JP 
陳振中議員 

莫遠君議員 
曾大議員 
馮卓森議員 
黃偉傑議員，MH 
黃啟進議員 
葛兆源議員，MH 
劉松剛議員 
陳沛鏗委員 
梁志和委員 

 

 
政府部門代表 
張澤豪先生 荃灣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荃灣民政事務處 
梅暐澄女士 高級運輸主任／荃灣 運輸署 

李洁凌女士 工程師／荃灣1 運輸署 

張幸強先生 工程師／荃灣4 運輸署 

黃羲朗先生 區域工程師／荃灣 路政署 

林杏玲女士 行政助理／地政（荃灣葵青地政處） 地政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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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議會秘書處代表 
林權先生 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荃灣民政事務處 

李彥宗先生（秘書）行政主任（區議會）4 荃灣民政事務處 

葉煒菱女士 行政主任（區議會）3 荃灣民政事務處 

 

列席者： 

討論第3項議程 

羅立强先生 助理處長／策劃及海事服務 海事處 
卓坤鍵先生 總經理／策劃、發展協調及港口保安 海事處 
潘迦迪先生 高級海事主任／策劃及發展協調（2） 海事處 
湯東憲先生 政務主任（政策支援） 海事處 
阮偉安先生 高級助理船務主任／西區 海事處 

 
討論第5項議程 

黃子健先生 經理（車務）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周禮希先生 助理經理（公共事務）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討論第5項議程 

黃子健先生 經理（車務）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周禮希先生 助理經理（公共事務）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 

 
 
I 歡迎及介紹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交通運輸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 
 
2. 主席表示，根據《荃灣區議會常規》的相關規定，區議員參與區議會會議及

處理與區議會相關事務時，一旦發現討論事項或相關事務與其有直接個人利益或

金錢上的利益，必須作出申報。秘書處於會議前收到主席及梁志和委員就第 6 項

議程申報利益。主席申報自己是馬灣鄉事委員會主席。荃灣區議會主席決定，就

該項議程，主席不可主持會議或參與表決，但可就該事項發言及參與討論，以反

映當地居民的意見。而梁志和委員申報自己是珀麗灣業主委員會主席。就該項議

程，主席決定梁志和委員可以發言及參選討論，但不可參與表決。 
 
3. 主席表示，委員可於會議上就每項議程發言及補充發言各一次。第一輪發言

時間最多為兩分鐘，而第二輪發言時間最多為一分鐘。 
 
II 第 1 項議程：通過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第十一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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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席表示，截至會議前，秘書處並無收到任何修訂建議。主席詢問委員需否

即場提出修訂建議。沒有委員即場提出修訂建議。委員一致通過會議記錄。 
 
III 第 2 項議程：續議事項 
5. 主席表示，是次會議沒有續議事項。 
 
IV 第 3 項議程：優化港口布局：建議撤銷荃灣危險品碇泊處和搬遷附近供石油

運輸船繫泊的私人繫泊設備 
（荃灣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文件第 27/25-26 號） 

6. 主席表示，海事處提交有關文件，出席會議的部門代表包括： 
(1) 海事處助理處長／策劃及海事服務羅立强先生； 
(2) 海事處總經理／策劃、發展協調及港口保安卓坤鍵先生； 
(3) 海事處高級海事主任／策劃及發展協調（2）潘迦迪先生； 
(4) 海事處政務主任（政策支援）湯東憲先生；以及 
(5) 海事處高級助理船務主任／西區阮偉安先生。 

 
7. 海事處助理處長／策劃及海事服務及高級海事主任／策劃及發展協調（2）
介紹文件。 
 
8. 委員提出意見及查詢如下： 

(1) 委員表示荃灣區議會多年來一直爭取搬遷荃灣危險品碇泊處，因此對海

事處的建議表示認同及支持，認為此舉既能滿足居民訴求，亦能兼顧業

界運作需要，對荃灣居民裨益良多。委員關注撤銷荃灣危險品碇泊處後，

該水域會否長期用作停泊其他船隻的地點，從而對附近居民產生新的滋

擾（例如噪音、作業影響）； 
(2) 委員指出現時荃灣危險品碇泊處鄰近荃灣及青衣的住宅區，對居民構成

潛在風險，希望能盡快安排搬遷事宜； 
(3) 委員詢問未來該位置可供停泊非危險品船隻的數量；以及 
(4) 委員反映接獲居民投訴，指現時船隻停泊在該地點時產生的強光（例如

工作燈、錨燈）造成光污染，影響附近民居。 
 
9. 海事處高級海事主任／策劃及發展協調（2）回應如下： 

(1) 該處理解委員希望盡快安排搬遷事宜的訴求。惟考慮到業界需自費搬

遷，並需時在新地點設置及穩固繫泊設備，故在法例生效後給予三年搬

遷期屬合理安排，亦便利業界於維修保養私人繫泊設備時同時進行搬

遷，以節省成本。海事處會持續與業界商討，促使其盡快遷出，以避免

危險品船隻繼續停泊在人煙稠密的地點；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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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撤銷荃灣危險品碇泊處後，該私人繫泊設備區水域仍會繼續供船隻停

泊，但計劃只容許非危險品船隻使用。預計因停泊船隻所帶來的氣味及

黑煙等滋擾會減少。 
 
10. 委員進一步提出意見及查詢如下： 

(1) 委員詢問該水域的浮標是屬政府還是私人所有，並關注搬遷後能否調整

繫泊範圍，為荃灣海濱的龍舟比賽等水上活動提供更多空間；以及 
(2) 委員表示區議會多年來不斷接獲居民反映，希望荃灣危險品碇泊處能遷

離民居。委員理解部門需平衡業界利益，但希望部門充分考慮到荃灣居

民多年來的訴求，積極推動和加快搬遷計劃。 
 
11. 海事處總經理／策劃、發展協調及港口保安回應如下： 

(1) 該地點的浮標屬私人設施以供船隻繫泊之用，需由業界自費搬遷。海事

處在重新規劃私人繫泊設備區時，會考慮荃灣區舉辦龍舟比賽等活動的

需要，盡量調整繫泊範圍以作配合；以及 
(2) 該處理解危險品船隻停泊或會造成光污染的問題，並表示有關船隻在錨

泊時按規定需亮起錨燈或工作燈。待荃灣危險品碇泊處遷出後，預計其

他類型的工作船對居民造成的滋擾會相對減少，至於具體停泊船隻種類

及數量，將視乎船隻大小及避風需求等各方面因素再作決定。 
 
12. 主席總結，委員均認同及支持海事處撤銷荃灣危險品碇泊處和搬遷附近供石

油運輸船繫泊的私人繫泊設備的建議，以減少對附近居民造成的污染及噪音影

響，並希望海事處盡快完成後續諮詢及開展搬遷工作。 
 
V 第 4 項議程：關於荃灣小巴安全問題的查詢及建議 

（荃灣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文件第 28/25-26 號） 
13. 主席表示，馮卓森議員、黃啟進議員、周森明議員、鄭捷彬議員及陳沛鏗委

員提交有關文件，負責回應的部門代表為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荃灣梅暐澄女

士。此外，運輸署的書面回覆已在會議上提交。 
 
14. 馮卓森議員介紹文件。 
 
15. 委員提出意見及查詢如下： 

(1) 委員指出區內部分小巴已安裝佩戴安全帶偵測及警示系統（下稱“安全

帶系統”）及液晶顯示屏，效果良好，建議運輸署推動及支援更多小巴

營辦商安裝該系統。但同時委員接獲居民反映部分顯示屏未能正常運作

（例如乘客已佩戴安全帶，但卻顯示為未佩戴的狀態），委員建議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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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相關系統問題； 
(2) 委員發現不少小巴的安全帶已老化或損壞，其中專線小巴 96 及 302 號

線部分車輛的安全帶經常出現未能扣上或拉出的情況，居民擔心若安全

帶故障時遇上警方執法，或會引起誤會甚至遭受檢控。委員建議部門協

調業界加強檢查及更換安全帶的工作； 
(3) 委員反映部分小巴的安全帶衞生情況欠佳（例如黏有食物殘渣），某些

路線的小巴車廂內甚至發現蟑螂，影響乘客佩戴意願。委員建議部門督

促營辦商加強車廂清潔；以及 
(4) 委員詢問若安全帶出現損壞、鬆脫或衞生問題，導致乘客未能或拒絕佩

戴，執法時責任應由哪一方承擔。 
 
16.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荃灣回應如下： 

(1) 該署非常重視公共小巴安全。根據數據，二零二三至二五年（臨時數字）

的小巴交通意外主要成因大部分與駕駛者有關，如“不專注駕駛”、

“司機駕駛時未有顧及乘客安全”、“不小心轉換行車線”及“沒有與

前車保持適當距離”等。該署會要求涉事小巴營辦商提交調查報告並作

出跟進； 
(2) 自二零二三年九月一日起，所有新登記公共小巴必須安裝安全帶系統及

液晶顯示屏，以感應及顯示安全帶佩戴狀態，並配有廣播提示。對於顯

示屏未能正常運作的情況，該署會透過年檢或收到具體車牌資料後，要

求營辦商維修或更換故障裝置；以及 
(3) 現時小巴年檢包含檢查所有安全帶是否運作正常。該署收到委員反映後

突擊抽查，發現部分小巴有安全帶損壞或髒污的情況，已敦促營辦商及

時維修及清潔。 
 
17. 委員進一步提出意見及查詢如下： 

(1) 委員詢問會否考慮賦予小巴司機責任或權力，確保所有乘客佩戴安全

帶，以更有效保障乘客安全； 
(2) 委員關注小巴司機年齡與駕駛安全問題。現時 70 歲以上駕駛者須提交

體格證明方可續領駕駛執照（有效期為一至三年），委員建議將要求提

交體格證明的年齡門檻調整至 65 歲及須每年一檢。此外，為司機進行

體格檢查的體檢中心應具有劃一標準及專業化，避免出現標準不一的情

況； 
(3) 委員反映乘搭小巴時發現司機在行車期間使用手機（例如瀏覽短片），

該行為十分危險，應予以嚴懲； 
(4) 委員指出紅色小巴的車速過快及司機駕駛態度問題尤為嚴重，並有居民

反映即使扣上安全帶後仍感到害怕。委員建議運輸署加強對紅色小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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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 
(5) 委員詢問小巴司機是否有責任確保車上每個乘客座位的安全帶均能正

常使用； 
(6) 委員詢問乘客使用網上購買的“假安全帶扣”干擾安全帶系統，有何罰

則； 
(7) 委員表示，的士的警示系統會在乘客未有佩戴安全帶時持續發出聲響提

示，建議小巴的安全帶系統採用此類警示方式；以及 
(8) 委員表示行車期間司機與乘客交談（無論由誰發起）會分散注意力，構

成危險。巴士車廂有張貼明確標示禁止乘客與車長談話，建議小巴亦張

貼類似標示。 
 
18.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荃灣回應如下： 

(1) 該署極度關注司機在行車期間使用手機等危險駕駛行為。委員遇上此情

況，可提供事發時間、路線甚至錄影片段，該署會立即將個案轉介營辦

商嚴肅跟進； 
(2) 根據現行法例，若乘客拒絕佩戴安全帶，司機有權拒絕駕駛該車輛。該

署會研究加強司機提醒責任的建議； 
(3) 關於司機提交體格證明的年齡門檻及體檢中心標準劃一事宜，該署相關

組別同事會繼續研究有關建議； 
(4) 現時全港所有小巴均裝有車速顯示器。該署會於年檢及接獲投訴後跟進

顯示器故障問題； 
(5) 現行法例未明確禁止司機與乘客在行車期間交談。該署會視乎對話內

容、時長及有否影響司機駕駛等多項因素，決定是否需要提醒營辦商對

司機作出指導；以及 
(6) 關於加強安全提示、防止使用假安全帶扣等建議，該署會交由相關組別

跟進研究。 
 
19. 委員進一步提出意見如下： 

(1) 委員表示，要求乘客佩戴安全帶的政策目的應以保障乘客安全為首要，

罰款僅屬其次。委員建議在政策推行初期，應在小巴上設置清晰提示，

並給予市民適應期，以達至提高乘客安全意識的目的；以及 
(2) 委員指出，曾發現有小巴司機在車速顯示器運作正常並持續發出警示聲

響的情況下，仍然超速駕駛。因此委員建議運輸署考慮參考公共巴士的

做法，強制為小巴加裝車速限制器。 
 
 
20.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荃灣回應，該署備悉委員的意見，會交由相關組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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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跟進。 
 
VI 第 5 項議程：要求於繁忙時段增設九巴 238P 線試辦班次 

（荃灣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文件第 29/25-26 號） 
 
21. 主席表示，莫遠君議員、古揚邦議員、伍俊瑜議員、陳振中議員、劉松剛議

員及周森明議員提交有關文件，負責回應的部門及機構代表包括： 
(1)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荃灣梅暐澄女士； 
(2)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下稱“九巴＂）經理（車務）黃子健

先生；以及 
(3) 九巴助理經理（公共事務）周禮希先生。 

此外，運輸署及九巴的書面回覆已在會議上提交。 
 
22. 莫遠君議員介紹文件。 
 
23.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荃灣回應，該署備悉委員的建議，會因應海濱花園、

海灣花園及環宇海灣一帶的乘客需求及現有服務水平，與九巴研究實施優化安排

的可行性。該署亦會考慮增加 238P 號線班次對資源運用及路面交通的潛在影響，

有需要時會相關委員溝通，收集意見。 
 
24. 九巴經理（車務）回應如下： 

(1) 現時 238P 號線的載客量已能滿足乘客量需求，暫不會考慮增加班次； 
(2) 為配合乘客出行需要，九巴對調整該路線開車時間持開放態度。由於現

時 238P 與 238X 號線的班次會交替開出，並共用同一月台，九巴在考

慮調整時會盡量維持此安排，並審視兩線調整後的配合程度；以及 
(3) 如有具體方案，九巴會適時向運輸署提交申請。 

 
VII 第 6 項議程：關於九巴 230R 號線（馬灣（珀欣路）—九龍站）服務調整事

宜—擬議延伸行車路線至尖沙咀東一帶 
（荃灣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文件第 30/25-26 號） 

 
25. 主席表示，荃灣區議會主席已委任副主席為代理主席，現交由代理主席主持

有關事項的討論。 
 
26. 代理主席表示，張文嘉議員提交有關文件，負責回應的部門及機構代表包括： 

(1)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荃灣梅暐澄女士； 
(2) 九龍經理（車務）黃子健先生；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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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九巴助理經理（公共事務）周禮希先生。 
此外，運輸署及九巴的書面回覆已在會議上提交。 
 
27. 張文嘉議員介紹文件。 
 
28.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荃灣回應如下： 

(1) 九巴 230R 號線延伸至尖沙咀東（包括廣東道、梳士巴利道一帶）的安

排已實施約兩星期。該署備悉委員在馬灣島上增設該線分站及優化服務

時間的意見，亦在地區諮詢時得悉居民關注路線延伸後行車時間增加、

週末出現交通堵塞等問題。該署正收集修訂行車路線後的運作數據（包

括行車時間及乘客需求變化），作進一步研究；以及 
(2) 該署原則上支持在珀林路迴旋處（臨海廣場外）加設九巴 230R 號線分

站，惟該位置屬私人業權範圍。據悉九巴一直與業權人溝通，暫未達成

共識。隨着路線延伸至尖沙咀東，該署會鼓勵各方持份者繼續就增設分

站事宜進一步溝通。 
 
29. 九巴助理經理（公共事務）回應，九巴對在馬灣島上不同地點（如臨海廣場、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下稱“基慧小學”）或馬灣鄉事會路等）增設分站的建

議持開放態度，並樂意與各持份者溝通及研究其可行性。 
 
30. 委員提出意見如下： 

(1) 委員反映第十一屆珀麗灣業主委員會（下稱“業委會＂）支持九巴 230R
號線延伸至尖沙咀東，亦支持在基慧小學增設分站。對於在臨海廣場加

站的建議，有居民表示歡迎。然而，有部分業委會委員表達顧慮，主要

因該處為私家路，近期新增的居民巴士路線 NR338S 亦使用同一路段，

且營辦商正申請使用雙層巴士，擔心會加快路面的損耗速度及增加業主

的維修負擔。業委會因此認為應收集數據了解雙層巴士對該路段帶來的

負荷及損耗，以評估九巴 230R 號線在同一位置加站的可行性。第十二

屆業委會將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上任，屆時將會再討論增設臨海廣場分站

事宜； 
(2) 委員認為在馬灣島上增設分站可解決九巴 230R 號線客量偏低的問題。

即使暫未能在臨海廣場加站，亦可先考慮重新規劃行車路線，改經馬灣

鄉事會路（類似居民巴士路線 NR331 號線的行車路線），以吸引更多乘

客選搭。委員促請運輸署及九巴除了對意見持開放態度外，應更積極研

究及跟進上述方案；以及 
(3) 委員指出雖然九巴 230R 號線服務時間已獲延長，但觀察到下午六時三

十分至七時三十分（即遊客離開馬灣島的高峰時段）的班次為每小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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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未能滿足需求，建議將該時段的班次加密至每半小時一班。 
 
31.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荃灣回應，該署備悉委員有關善用路線資源的意見，

亦樂見新一屆業委會繼續討論臨海廣場加站事宜。由於路線延伸安排實施僅半個

月，乘客數字及需求仍有一定幅度的浮動，因此該署需時收集數據，再綜合研究

加站及加密班次的可行性。至於在基慧小學加站的建議，由於現時九巴 230R 號

線由馬灣 1868 開出後不會繞經馬灣鄉事會路及珀林路一帶，增設該站意味着需

延伸行車路線及增加行車時間。相較之下，若九巴能在臨海廣場加站事宜上與相

關業權人達成共識，便可在無需延長行車路線的情況下，為更多居民的出行帶來

便利。 
 
32. 九巴助理經理（公共事務）回應，九巴會研究九巴 230R 號線加密班次的建

議，以處理客量分配問題。對於在馬灣島上不同地點加站一事，九巴持開放態度，

會繼續與運輸署、業委會等各方溝通，研究其可行性。 
 
33. 代理主席詢問新一屆業委會討論九巴 230R 號線於臨海廣場加站事宜的會議

時間表。 
 
34. 委員回覆指新一屆業委會就相關事項討論的時間表待定。 
 
35. 委員補充，九巴 230R 號線的定位為旅遊路線，服務對象包括遊客及居民。

擬設的臨海廣場站選址位於私家路，該路段原則上僅供珀麗灣居民使用，因而令

增設分站的討論變得頗為棘手。長遠而言，運輸署及九巴或可考慮重新檢視該路

線的定位。 
 
36. 代理主席總結，促請相關委員、運輸署、九巴及業委會繼續跟進及討論相關

事項。 
 
37. 代理主席表示，現交由主席繼續主持會議。 
 
VIII 第 7 項議程：資料文件 

路政署（荃灣區）過去兩個月內完成、正在施工及已規劃在未來六個月內動

工的小型交通改善工程項目及時間表（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荃灣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文件第 31/25-26 號） 

38.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荃灣介紹文件。 
 
39.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荃灣表示，工程項目編號 TW/23/00599-479 是應運輸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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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於荃景圍近荃威花園巴士總站建造行人過路處，工程項目主要包括建造行

人過路處、擴大有關路段的 24 小時不准停車限制區，以及遷移現有巴士站及的

士站。工程已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上旬展開。然而，該署及運輸署於工程期間接

獲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及其他相關持份者就 24 小時不准停車限制區的安排提出

不同意見。運輸署隨即要求該署暫停工程，並盡快還原現有交通安排。該署已於

會議當日（即十二月十五日）展開還原工程，預計大部分還原工程可於當日內完

成。 
 
40. 委員詢問還原工程是否包括撤銷新劃設的雙黃線。 
 
41.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荃灣回應，是次還原工程是將整個工程範圍恢復至施工

前的狀態。 
 
IX 會議結束 
42. 主席提醒委員，下次會議定於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一）舉行，而

提交文件的最後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二月三日（星期二）。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